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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标题]东北大学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及工作机构

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指导意见》要求，为指导和推进学校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成立东北大学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学校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具体安排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熊晓梅  党委书记
    副组长：冯夏庭  党委副书记、校长
            孙正林  党委副书记、秦皇岛分校党委书记
杨  明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张国臣  党委副书记
成  员：孙  雷  党委常委、副校长
刘建昌  党委常委、副校长、秦皇岛分校校长
王建华  党委常委、副校长
唐立新  党委常委、副校长
王  辉  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
主  任：张国臣  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王  辉  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闫  研  党委宣传部[文化建设办公室]常务
副部长[主任]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海钢  党委办公室主任
王  剑  纪委副书记、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主任
王立慧  纪委副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监察室]主任
刘延晖  校长办公室[信访办公室]主任
初青松  党校常务副校长、机关党委书记（兼）、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
姜玉原  党委组织部正处级组织员、副部长
办公室下设6个组：
（一）组织组
组  长：王  辉  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闫  研  党委宣传部[文化建设办公室]常务
副部长[主任]
副组长：李  晨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成  员：国镇疆  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
王  刚  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二）协调组
组  长：于海钢  党委办公室主任
刘延晖  校长办公室[信访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韩  斌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刘  洋  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于  聪  校长办公室工作人员
段亚巍  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三）文稿组
组  长：姜玉原  党委组织部正处级组织员、副部长
副组长：李国华  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史  鉴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成  员：高  辉  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
王  刚  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四）培训组
组  长：初青松  党校常务副校长、机关党委书记（兼）、
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
副组长：周  莉  党校副校长
孟令浩  党委教师工作部副部长
成  员：韩  磊  党委学生工作部副部长
欧阳恒岳  研究生院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
张忠英  团委副书记
王海霞  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
马春杨  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 
（五）宣传组
组  长：闫  研  党委宣传部[文化建设办公室]常务
副部长[主任]
副组长：吕  静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李  晨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成  员：杨  明  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刘颖慧  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李家祥  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六）检查组
组  长：王立慧  纪委副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监察室]主任
王  剑  纪委副书记、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边久民  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监察室]
正处级纪检员
王慧琦  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监察室]
副主任
孙建新  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胡俊挺  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监察室]
工作人员
陈  晨  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
纪  元  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监察室]
工作人员
三、办公室工作职责
学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
1.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上级决策部署，协助学校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和督导分党委（直属党总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2.了解掌握分党委（直属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主要经验和典型案例，研究分析学校党史学习教育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问题，向领导小组报告并提出建议。
3.做好学校领导小组成员中心组学习、读书班、专题培训、党课讲授、实践活动的统筹设计、组织实施和相关服务工作。
4.按照学校领导小组要求，对分党委（直属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检查和指导。
5.筹备学校领导小组会议和有关工作会议，编发党史学习教育会议纪要、简报，及时反映动态，交流经验。
6.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推进制度建设；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宣传报道、舆论引导和典型宣传工作。
7.做好与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省委教育工委高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络工作。
8.做好学校党史学习教育的各类总结工作。
9.完成学校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各组工作职责
1.组织组：制定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统筹学校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根据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教育工委高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学校领导小组要求，适时就学习教育内容和形式等提出具体安排，适时对分党委（直属党总支）学习教育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负责组织协调学校主要负责同志讲授党课；负责以学校领导小组或者办公室名义拟制各类文件的核稿、登记和下发；负责学校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会议记录，整理会议纪要；负责与上级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络；完成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2.协调组：做好学校领导参与相关会议的通知及服务工作；做好学校领导班子专题学习、读书班、培训研讨、实践活动以及民主生活会等协调安排；制定“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方案，研制工作措施，逐项推进落实；负责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来校工作期间服务保障工作；完成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3.文稿组：起草学校主要负责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议、总结大会等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稿；起草向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及上级有关部门的汇报材料；起草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阶段性报告和总结报告；收集汇总提炼党史学习教育的经验做法；完成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4.培训组：制定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培训计划；设计并组织开展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校外实践考察活动；统筹全校党员师生的党史学习教育的培训轮训，指导分党校做好学习教育培训计划的制定，协调分配党史学习教育课程资源，及时完成上级和学校规定的培训内容；完成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5.宣传组：统筹安排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编印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学习材料和《工作简报》；负责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宣传报道、舆论引导和典型宣传，协调校内外新闻媒体报道学校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宣传先进典型和经验做法；起草向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及上级有关部门的经验交流材料；建设并运营好学校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网站；承担学习教育影音资料留存和制作工作；完成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6.检查组：研究制定党史学习教育检查指导工作手册，做好分党委（直属党总支）落实学校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安排、“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检查、督促、落实工作，及时掌握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提出意见建议；视情况参加分党委（直属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会议和活动，发现典型经验和突出问题，及时向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意见建议；完成学校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办公室会议制度
[bookmark: 附件]办公室主任不定期主持召开办公室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和学校领导小组有关要求，部署安排办公室重要工作，研究讨论重要文稿，研究落实有关工作。适时召开工作调度会、听取各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重点工作安排。适时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经验交流会，了解掌握各分党委（直属党总支）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解决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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